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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增車輛使用效益，加強撙節購車，並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本府各

    機關公務車輛購置原則如下：

（一）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機關首長、本市市立大

      學校長，得配置專用車。

（二）小貨車（含代用客車）及各一級機關報經本府核定車輛配置數之特

      種車、特業車，除屬備妥特殊機具全時待命，專供救災搶險等緊急

      事件現場作業使用之特種車，得視實際需要依規定程序購置外，其

      餘車輛（含改裝程度較低，可供一般公務載運人員通用之工程救險

      特種小客貨兩用車、雙廂式五人座以上工程救險特種小貨車，或警

      消後勤、指揮、警備、消防查察用特種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

      均應以使用頻繁，經媒合他機關無適當車輛可供移撥者，始得視實

      際需要依規定程序購置。

（三）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以不再購置為原則。但各二級機關簡任第

      十一職等（含比照、相當或跨列）以上首長、各區區長既有非電動

      專用車報廢汰除後，得購置電動公務小客車優先供其公務行程使用

      ；其餘業務性質難以利用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租賃車等外部資

      源有效替代且使用頻繁，經媒合他機關無適當車輛可供移撥者，如

      機關就購車、租車及搭乘計程車分別進行年度成本效益分析後，確

      以購車較經濟者，得依規定程序購置。

（四）機車，以不再購置為原則。但使用頻繁，經媒合他機關無適當車輛

      可供移撥者，得視實際需要依規定程序購置。

（五）大客車及其他車種，除有特殊情況報經本府核准外，不得購置或移

      撥。

    各機關購置車輛需求，應依各年度本市總預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將

    相關概算資料送交本府主計處，由該處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先期審查。

    各機關公務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配置數，於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查委員會完成最終核議後，由本府秘書處調查各機關預算年度之年底

    預估實際車輛數，逐年報本府核定。



四、各機關購置專用車、公務及業務小客車、普通重型以下機車，應以電

    動車為限。購置其他車種優先擇電動車等低污染車款部分，應依行政

    院主計總處訂頒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之規定，或本府環境保護局報

    經本府核定另案公布之相關政策辦理。

    前項所稱電動車，除既有已購置之過渡性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外，

    均以領得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電動車牌照者為限。

    各機關既有非電動車報廢汰除期程規定如下：

（一）專用車及普通重型以下機車：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年底前。

（二）公務小客車：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年底前。但變更登記為特種車者

      不在此限。

（三）其餘車種：依本府環境保護局報經本府核定另案公布之期程。


